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

通 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做好我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发改收费〔2021〕1219号)，现就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以下简称“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动机制启动条件和方式

（一）启动条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启动联动机制，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1.CPI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5%；

2.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

（二）中止条件。当月所有启动条件均不满足时，即当CPI单月同比涨幅回落到3.5%以下，且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低于6%时，中止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三）启动层级。以全市为单位，统一启动或中止联动动机制。

二、保障对象

我市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各县（市、区）有关部门要严格对照相关规定要求，认真梳理价格临时补贴保障范围和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

三、资金来源

我市各县（市、区）政府应当及时安排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保障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发放到位。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可从困难群众救助资金中列支，或由各地预算另行安排。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由各县（市、区）预算安排。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测算、按月发放”。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单月同比涨幅和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为依据，确定联动机制启动和中止条件。

四、补贴标准

全市实行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为当地城乡低保标准与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SCPI）同比涨幅乘积，并四舍五入取整。具体计算公式：

（一）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城市低保对象、城市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桂林市同期月均城市低保标准×桂林市SCPI月度同比涨幅（%）；

（二）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桂林市同期月均农村低保标准×桂林市SCPI月度同比涨幅（%）。

价格临时补贴每人每月补贴额不足10元的，按10元发放。

五、职责分工

（一）市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国家统计局桂林调查队负责制定和调整全市“联动机制”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意见，健全和完善全市“联动机制”，安排价格临时补贴补助资金，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适时组织“联动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国家统计局桂林调查队负责在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数据公布后1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通报到市发展改革委。

　　（三）市发展改革委密切关注价格指数变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桂林调查队发布的相关数据，及时测算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牵头组织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国家统计局桂林调查队等相关单位，适时提出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的意见，并抓好政策实施情况跟踪和督导。每年年终书面向市人民政府报告“联动机制”工作执行情况。

　　（四）各县（市、区）民政局负责统计、提供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础数据报市民政局汇总，市民政局负责组织好系统范围内价格临时补贴的发放工作。

　　（五）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统计、提供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基础数据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汇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好系统范围内价格临时补贴的发放工作。

　　（六）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统计、提供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的基础数据报市退役军人局汇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组织好系统范围内价格临时补贴的发放工作。

（七）市民政局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每月将保障对象基础数据通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负责及时组织各县（市、区）价格临时补贴的资金安排。

（八）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局牵头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各职能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在价格指数公布后，当月将价格临时补贴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后，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事关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色。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县（市、区）有关部门要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切实抓好价格临时补贴的资金筹措、发放等各项具体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要求，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执行情况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

（二）做好宣传解读。各县（市、区）在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时，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要在相关资金划转和记录凭证上注明所发补贴为“临时价补”，让困难群众清晰了解补贴项目和事由。要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社会准确理解价格临时补贴缓解“物价上涨部分”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功能定位，避免引起社会误解和舆论误读。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桂林市物价局 民政局 财政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统计局桂林调查队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市价综〔2017〕21号）同时废止。

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桂林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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